莫拉克颱風受災兒童托育安置補助申請表（托兒所適用）
	機構名稱
	
	班級
	

	幼兒姓名
	
	幼兒身分證字號
	
	申請人

聯絡電話
	

	申請人姓名
	
	與幼童關係
	□父母  □ 監護人  □ 寄養父母 □ 實際照顧者  

□其他（請註明關係）：

	戶籍地址
	

	現住地址
	□同戶籍地

	申請資格（請勾選）
	應備文件（請勾選）

	※三項應至少符合一項
	· 父、母或監護人任一方死亡或失蹤
	※四項應至少檢附一項
	□死亡者應檢附死亡證明書

□失蹤者應檢附警察機關開立之報案證明

	
	□自有房屋毀損或倒塌，且不能居住者
	
	□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開立之證明

	
	□因莫拉克颱風受災生活確有困難者
	
	□檢附村里長或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出具因受災生活確有困難之證明

	申請人簽名
或蓋章
	
	※符合申請資格者，就讀公立托兒所免費，就讀私立托兒所1學期最高補助新臺幣3萬元，惟實際支付學雜費不足3萬元者，以實際支付金額計。


以上黑框內資料由家長填寫（請托兒所協助家長填寫）
        以下由托兒所填寫







以下由縣市政府填寫
	機構確認：申請資格：□符合   □不符合

應備文件：□符合   □不符合
申請補助
新臺幣＿＿萬＿＿仟＿＿佰＿＿拾＿＿元整。

經辦人＿＿＿＿＿＿   出  納＿＿＿＿＿＿
 
會  計＿＿＿＿＿＿
 負責人＿＿＿＿＿＿
	審核結果：申請資格：□符合   □不符合

應備文件：□符合   □不符合
具體事實認定說明：

核定補助
新臺幣＿＿萬＿＿仟＿＿佰＿＿拾＿＿元整。

承辦人＿＿＿＿＿＿
  單位主管＿＿＿＿＿＿
機關首長＿＿＿＿＿＿


註1：本計畫之補助費用係指學雜費及部分代辦費，保險費、家長會費、交通車資等項目不在補助範圍。

註2：就托於早期療育機構，請領本項補助者，不得重複請領身心障礙者托育養護費用、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費用（含交通費）及性質相同之托育(托教)費用補助。

註3：申請補助者，應檢附證明文件無法立即取得者，得令其具結後先行補助，嗣後再行補正。但領取補助後如發現未符合資格者，應即繳回補助款。
